2014年北仑区高中段及以下学校招生工作实施意见

仑教〔2014〕24号

各中小学、幼儿园、成人学校： 

　　为积极推进各级各类学校招生制度改革，科学构建公平、公开、有序的招生工作机制，根据《关于做好2014年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和高中段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甬教基〔2014〕15号）、《关于做好2014年高中段学校招生考试及招生工作的实施意见》（甬教基〔2014〕69号）和《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意见》（甬教基〔2014〕14号）文件精神，结合区域实际，现就2014年北仑区高中段及以下学校招生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幼儿园招生

　　（一）招生计划：详见附件1。

　　（二）招生对象：年满3周岁（2011年8月31日以前出生）且在区级及以上妇幼保健机构体检合格的健康幼儿。

（三）报名时间：2014年5月3～5日。

(另：宁波滨海国际幼儿园招生，详见该园网站：www.bhjy.net.cn)

　　（四）报名办法：由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带小孩到就近幼儿园或其他幼儿园报名，报名时须随带户口簿、房产证、出生证、免疫接种卡等证件。属外地户籍的儿童，报名时父母还须带居住证或暂住证。

　　（五）工作要求：

　　1．满足学前三年教育。尽可能满足3～5周岁幼儿入园需求，确保3～5周岁幼儿入园率达到99%以上，学前一年幼儿入园率达到100%。省等级以上幼儿园招生覆盖率达到90%以上。

　　2．各辖区中心幼儿园应优先满足幼儿园周边居住的幼儿入园。各幼儿园根据幼儿的户籍、居住地等情况在优先满足本地户籍儿童入园的前提下，有条件地接纳外地户籍儿童，资格条件可参照《2014年北仑区义务教育段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公告》（2013年10月12日，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公布）规定执行。

3．严控小小班（托班）规模。现有教育资源均应优先用于招收3～5周岁的幼儿就读，各辖区中心幼儿园仍不允许设立小小班。对于开办了小小班的幼儿园均不给予区学前教育专项资金的相应补助，小小班的班额须控制在20人以内。区早期教育中心要引领区域早期教育的规范发展，拟每年开办4期亲子活动，每期16次亲子活动，不与升入幼儿园挂钩。

4．民办幼儿园未按教育局核定的规模或者招生计划违规扩招，影响保教质量和幼儿安全，视具体情况扣除部分或全额专项补助资金（对学生的困难补助资金除外），并视情节严重程度，给予该园当年年检“基本合格”或“不合格”结论，情节特别严重的次年勒令停止招生。

　　5．保证招生工作公开、公正、公平。各辖区中心幼儿园要制定或修订完善辖区内幼儿园招生方案，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对可能发生的群众有反响的问题要制订必要的应急预案，不得举行与招生入园相挂钩的任何测试。

　　二、义务教育段学校招生

　　(一)小学招生

　　1.招生计划：详见附件2。

　　2.招生对象：区域内年满6周岁（2008年8月31日前出生）未接受过义务教育的儿童。其中，区域内非本区户籍儿童的报名入学按本文件中“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招生”的规定实施。

　　3.地段生报名时间：2014年5月3～5日。

　　4.报名办法：报名时须随带户口簿、房产证（如属于共有房产，其父母的房产产权份额须占50%及以上）、学前教育登记卡、免疫接种卡等证件，到户籍、居住地所在的招生服务区小学报名。户籍、房产证有效期截止报名之日。

5．申请地段生报名：对需跨街道（乡镇）入学的北仑区户籍适龄儿童，必须先到户籍、居住地所在的招生服务区小学报名，再于5月8～9日到有效房产对应的学区学校报名。报名的资格条件及录取办法见本文件中“（四）义务教育段学校招生工作要求——4.(2)申请地段生”的相关规定。

6.地段生录取：5月19～20日，各小学在网络招生系统完成本校地段生的录取，并做好相应确认工作，5月23日递交教育业务科审核。

7.宁波滨海国际合作学校和东海实验学校的小学部招生方案自行制定，报区教育局备案后，由学校负责实施，具体方案见该两校网站。

8．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甬政办发〔2013〕267号）文件精神，2014学年，同意绍成小学在完成地段生、申请地段生录取工作后，如有空余学位，可以招不超过10名的游泳特长生，且男女生比例适当。具体招录时间、办法等详见附件7。

　　（二）初中招生

　　1.招生计划：详见附件3。

　　2.招生对象：小学应届毕业生。

　　3.招生时间：2014年5月上旬～7月初。

　　4.招生办法：

　　（1）地段生：分两类

　　（A）本区在读的本区户籍小学毕业生升入相应初中学校由教育业务科负责派送地段生数据表。具体派送办法：①4月16～18日，由各小学根据《小学毕业生登记表》相关信息建立本区户籍毕业学生对应的初中学校地段生数据表，并上报教育业务科；②5月4日，由教育业务科根据各小学提交的各初中地段生数据表信息，将所有本区户籍小学毕业生分别派送给相应的初中学校；③5月5～7日，各初中学校根据教育业务科派送的地段生名单，与各小学提交的地段生户籍和有效房产等证件的复印件进行审核与确认。其中地段生的户籍、房产证有效期截止报名之日。④原在区内各公办小学就读的地段生均由所在小学集中带到相应初中学校报到（各小学下属教学点由所属中心小学负责），报到注册时间为7月1日。

　　（B）原在外地小学借读的本区户籍学生现要求升入本区初中、或户籍中途变更至本区的小学毕业生，5月5～7日，直接到户籍、居住地所在的服务区初中学校报名，并提供小学毕业生档案材料，学校负责报名学生的户口本、有效房产证的查验并把复印件留存备查。其中《小学毕业生登记表》可向初中学校索取，自行填妥相关信息后交给初中学校留档。

　　（2）申请地段生：报名时间为5月8～9日，需申请跨街道（乡镇）户籍入学的学生可直接到相应学校进行报名（包括原在区内各公办小学就读的“择校生”，在初中阶段仍要求跨街道（乡镇）户籍就读的学生），报名的资格条件及录取办法见本文件中“（四）义务教育段学校招生工作要求——4.(2)严格控制’申请地段生’”的相关规定。

　　（3）借读生：分两类

（A）原在区内各公办小学就读的应届毕业借读生，如仍需在本区就读初一的，应先根据《2014年北仑区义务教育段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公告》规定进行资格查验，查验合格的凭《联单》到暂住地附近初中学校报名，报名时间为6月上旬，各初中学校根据新初一借读生的联单相关信息，在网上招生录取系统中进行报名登记。

　　（B）新转入本区的初一年级借读生，按本文件中“（三）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招生”的规定实施。

　　（4）民办初中的招生

　　区内三所民办初中（顾国和外国语学校、东海实验学校、芦江书院）招生方案见《2014年北仑区民办初中招生工作方案》（仑教〔2013〕124号）文件；宁波滨海国际合作学校招生方案见该校网站。

　　（三）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招生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到本区接受义务教育，均属于借读生。借读的相关政策严格按照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出台的《2014年北仑区义务教育段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公告》规定执行。

　　1.小学、初中新生的入学资格查验：查验时间为4月1～30日的工作日，入学资格查验具体由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暂住地所属街道（乡镇）公共事务管理科负责。通过《北仑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资格查验证明联单》（以下简称《联单》）查验的借读生，其相关信息由各街道（乡镇）社会事务科会根据《联单》存根输入全区统一的数据库中，资格查验结束后就生成全区2014年具有入学资格的起始年级学生信息数据库。由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办公室负责牵头，5月份将实行流动人口积分制，就读公办学校将与积分挂钩。

　　2.公布各校起始年级可接纳借读生计划人数：5月29日，教育业务科根据各中小学起始年级已录取的地段生和申请地段生人数确定各校可接纳借读生计划人数，并在北仑教科网上公布（北仑教科网址：http://www.bledu.net.cn），同时公布各街道乡镇借读生入学公办学校的流动人口积分的积分分数线。

3.可报名的对象：符合且通过《联单》查验的小学、初中一年级新生。

4.报名时间：

（1）上积分分数线借读生（简称第一批次）：报名时间6月2～3日。

（2）未上积分线借读生（简称第二批次）：报名时间6月8～9日。

5.报名要求：借读生凭《联单》回执到现居住地附近小学或初中提出就学申请，每名借读生只能申报一所学校。（1）借读生到学校报名时，应由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陪同，并须向报名学校提供居住证明（若已购房的，须提供房产证，其中属于共有房产，其父母的房产产权份额须占50%及以上）、学前教育登记卡（小学用）、免疫接种卡（小学用）和已经通过查验的《联单》。（2）各中小学须根据借读生积分情况及数据库信息，及时掌控借读生报名情况，引导家长坚持由近及远和积分优先原则，确保有序报名；在报名时，各校应及时在网上招录系统中进行报名操作；各校可以对报名学生进行简短的单个面谈，但绝不允许进行统一的面试或测试。（3）北仑教科网中的招录系统将动态显示各校已报情况及还可报名数，借读生去学校报名前可先查看北仑教科网上各校已报名情况，避免因学校报名已满而无法报名。 

6.借读生录取及调剂：6月5～6日，各公办学校根据积分情况录取和调剂第一批次借读生。6月7日，第一批次借读生可在北仑教科网上查询录取情况。同时公布其余学校学位余额数；6月8～9日，未上积分线的借读生到各公办教学点、两所民办学校以及还有学位余额的其它街道乡镇的公办学校报名；6月16～17日，各公办教学点录取及调剂，6月19日，东城小学、向阳小学录取及调剂。6月20日下午可在北仑教科网上查询录取情况。第一批次借读生录取应先以学区内持有有效房产及实际居住优先为原则，在相同条件下以积分高低为序录取。另外，因区域内招商引资、大工程建设需要，部分国外籍、港澳台籍等子女的入学由区教育局统一协调安排。

（四）义务教育段学校招生工作要求

　　1.认真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和《浙江省义务教育条例》，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免试入学，保证本区户籍学生的小学、初中入学率达到100%。未经教育局批准不得随意缩减或扩大，要根据招生计划尽可能招足招满。

　　2.均衡编班、规范办学。严格按照《义务教育法》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减负”意见要求，规范办学行为，坚持均衡编班。平行班级必须做到地段生、借读生、申请地段生等各类学生人数均衡、性别均衡、师资均衡，各初中还须做到学业成绩均衡（以小学毕业考试成绩为准），不得另行组织分班考试。小学班额控制在38～39人以内，初中班额控制在43人以内。

　　3.分层有序招生。

　　（1）确保地段生入学。各中小学必须保证本校招生服务区内的地段生入学。

　　（2）有序控制申请地段生。2014年各义务段学校的申请地段生招收比例控制在计划招生人数的3%以内。申请地段生的资格条件：本区户籍学生，在非户籍所属街道（乡镇）拥有该校的招生服务区内有效房产（如属于共有房产，其父母的房产产权份额须占50%及以上）。每生限报1所学校，报名时须向报名学校提供户口簿和房产证原件。申请地段生的录取办法：若报名人数，未超过可招收人数，则可直接录取，若超过可招收人数则须通过公开摇号方式产生录取名单。

　　（3）对持有北仑区公安部门签发的《浙江省居住证》（长期）的外地户籍学生入学，纳入借读生招生序列，到时可以向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部门办理流动人口积分；在完成地段生、申请地段生招录后在借读生报名录取时应以在学区居住为主，以积分高低为序。

　　（4）广泛接纳外地户籍借读生。各中小学确保符合资格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符合条件的外来工子女在公办学校或教学点就读的达85%以上。

　　4.统筹协调。小学按各对口初中的地段生名册，及时提交给教育业务科，并与初中协同做好地段生资料的交接工作。各初中学校除确保本区域内地段生入学外，对资格查验合格的借读生按照有关条件规定应做好相应的报名、录取工作。各中小学对本区户籍的小学毕业后未到本区初中学校就读的学生，应及时摸清去向情况，并做好劝导与对接工作，确保本区户籍的小学毕业生100%升入初中。

5.重视特殊教育。要关心残疾儿童教育，符合户籍地段学校随班就读条件且要求随班就读的，各校不得拒收。不具备随班就读条件的残疾儿童，可到各级特殊教育学校就读。各中小学对本校招生地段内失学在家的残疾儿童少年均要建立学习帮扶制度，具体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特殊教育的若干意见》（仑教基〔2012〕3号）执行。对困难家庭子女必须落实各类减免政策，保证其准时入学。

6.延缓入学。适龄儿童年满6周岁，因身体状况等原因，需要延缓入学的，应由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提出书面申请，经当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批准后，报户籍、居住地所在的服务区小学备案。

7．严格学籍管理。贯彻落实教育部《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新生办理入学手续后，学校要为其建立学籍，通过电子学籍系统申请学籍号。做好全国联网工作，学籍号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唯一性，终身不变。学校不得以虚假信息建立学生学籍，不得重复建立学籍。学籍管理实行“籍随人走”。除普通学校接收特殊学校学生随班就读、特殊教育学校外，学校不接收未按规定办理转学手续的学生入学。残疾程度较重、无法进入学校学习的特教学生，由承担送教上门的学校建立学籍。学生学籍所在学校和实际就读学校应一致，各中小学校不得接受学籍不在本校的学生就读。学籍在本校的学生未按时报到注册，学校应主动联系学生家长，了解情况，按有关要求妥善处理。自2014年起，未取得初中电子学籍的学生必须回到原电子学籍所在地报考高中。

　　三、高中段学校招生

　　（一）招生计划：详见附件3。

　　（二）报名对象及办法

　　1．报名对象：

　　（1）具有本区户籍，且注册了电子学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包括在外地借读要求回本区参加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的北仑户籍初中毕业生和往届生）；

　　（2）年龄不超过18周岁（1996年9月1日以后出生）且未被高中段学校录取过的本区往届初中毕（结）业生；

（3）在北仑区初中学校借读的非浙江省户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未取得初中电子学籍的毕业生应回原电子学籍所在地报考。

　　2．报名时间：2014年4月16～18日。

　　3．报名地点：在本区就读的初中毕业生（含要求在本区高中借读的非北仑户籍的初中毕业生）向所在初中学校报名；往届生和在外地借读要求回本区参加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的北仑户籍初中毕业生向区教育局教育业务科报名。

　　4．报名办法及有关要求：                                                             

　　（1）考生报名时应填写《2014年北仑区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考生登记表》（以下简称《考生登记表》），同时还须提交近期一寸免冠正面照片2张，并按物价部门规定标准缴纳考务费65元/人。在外地借读要求回本区参加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的北仑户籍初中毕业生还须提供本人户口簿、《义务教育登记卡》、借读学校学籍证明、体检表（或健康卡）、体育升学考试成绩单等材料。

　　（2）允许在本区初中学校就读的省内区外户籍初中毕业生报考本区的各类高中段学校，此类考生须向所在学校提出申请，并填写《2014年北仑区高中段学校招生借读申请表》。对涉及宁波大市范围内的高中段学校招生按宁波市教育局相关招生文件执行。

　　（3）非浙江省户籍（港、澳、台籍学生除外）考生符合报考我区高中段学校条件的，由在读的初中毕业学校对照其报考高中应满足的三项条件进行认真的资格查验，并把查验后的复印件留存备查；符合条件的考生须向所在学校提出申请，并填写《2014年北仑区高中段学校招生借读申请表一》。 各校要严把报名资格关，不得弄虚作假，对造成严重后果的单位或责任人，将按有关招生纪律给予严肃处理。                

根据宁波市《关于做好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我市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甬政办发〔2013〕52号）文件精神，非浙江省户籍（港、澳、台籍学生除外）学生报考北仑区普通高中，应满足下列条件：（A）具有完整的北仑区初中阶段连续学习3年的经历和学籍。（B）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在北仑区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合法稳定职业（即需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在北仑开设企业、从事个体经营活动）。（C）有父母一方近3年在北仑区参加社会保险1年及以上的证明，社会保险证明可到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咨询电话：12333）。不符合上述三个条件但在本区就读省外籍的初中毕业生，规定如下：一是同意其就地中考（借考），由教育局教育业务科出具中考分数和可录取在相应高中段学校证明，转回原籍就读相应高中；二是可以报考我市三年制中等职业学校。上述两类借读生报考须单独提出申请并填写《2014年北仑区高中段学校招生借读申请表二》。此类考生报名序号须单独编排（具体由教育业务科另行告知）。

　　（4）考生报名序号由各初中学校负责编排。报名序号采用8位数，自左向右第一、第二位数是北仑区代码17，第三、第四位数为学校代码，第五、第六位数是班级代码，第七、第八位数是考生顺序号，按从小到大顺序连续编排。报名序号编妥后，各初中学校按报名序号顺序编制《2014年北仑区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考生名册》，于2014年4月28～29日上报区教育局教育业务科。

　　（5）考生准考证号由区教育局教育业务科负责编排。准考证号采用9位数，自左向右第一至第三位数为市、区代码217，第四、第五位数是毕业年份14，第六至第九位数是考生顺序号。

　　（三）学业考试科目、时间及形式

　　1．考试科目及分值：

　　语文、数学、英语、自然科学、社会政治、体育等六科；具体为语文、数学每科满分150分，英语120分（含听力20分），科学180分，社会60分，体育40分，考试总分值为700分。

　　2．学业考试日程安排如下：
	日期
	上    午
	下    午

	6月13日

（周五）
	语文

(8:30～10:30)
	社会政治

(1:30～3:00)
	英语（含听力测试）

（3：40～5：20）

	6月14日

（周六）
	数   学

(8:30～10:30)
	科学

（2:00～4:00）


　　3．考试形式

　　2014年高中段招生考试的语文、数学、英语、科学、社会政治等五门科目均采用答题卷答题，考生在所有学科考试中均不得使用计算器。各有关学校要认真组织学生进行符合网上阅卷要求的规范模拟适应性答题练习，并及时纠正出现的各种问题，确保学生都能按要求规范答题。

2014年社会政治学科采用全开卷笔答形式，允许考生带教材和资料进入试场，但在试场内，考生间不得相互传、借教材和资料。

各校要切实做好英语听力测试播放设备的安装调试等技术保障工作，确保英语听力测试顺利进行。

　　（四）阅卷、成绩公布及考生查分

　　2014年，继续采用网上阅卷的形式，纳入宁波市考试中心统一管理。网上阅卷实行“二评制度”，第一评和第二评的得分超出正常的误差范围，将由具备仲裁权限的题组组员进行第三评。阅卷结束后，教育局业务科将成绩下达学校，学校只限通知考生本人，不得将学生考试成绩公布；同时，区教育局在北仑教科网（http”//www.bledu.net.cn）上开启查分系统，考生可以凭自己的准考证号和报名序号查询自己的学业考试成绩。如考生对考试成绩有疑问，可在成绩公布后两天内向所在学校提出复查申请，学校汇总后，经区教育局教育业务科提交到市考试中心统一复查。超过规定时间不再受理，复查只查有无漏批和积分有无差错。

　　（五）志愿填报

　　1．报考志愿根据高中段招生学校类别分为普通高中、职业高中(含职普融通班)、普通中专、技工学校等四类。北仑区在普通高中录取中，对志愿填报不实行限报政策。

　　普通高中收费标准：

	学校
	收费标准

	北仑中学
	1150元/学期

	柴桥中学
	1000元/学期

	泰河中学
	700元/学期

	明港中学
	850元/学期


2．考生填报高中学校报考志愿时，北仑职高与区外职高、中专、技校志愿之间不得兼报；其它志愿之间均可兼报或单报。五年一贯制的学前教育专业提前录取，一经录取，其他学校不再录取。

　　3．填报志愿必须规范、慎重。《考生登记表》志愿栏要表明报考志愿情况，填报时应符合各类高中段学校对考生综合素质测评水平的要求，报考志愿一旦确定，一律不得更改，涂改作废。各校根据《考生登记表》中的考生志愿信息如实输入计算机，做到表库完全一致，如有不符，则以《考生登记表》中的志愿信息为准。

　　4．各校必须认真负责地指导学生填报志愿，但不得强迫、命令或代替包办，志愿应由学生和家长自主决定。《考生登记表》必须由考生家长签名。不报考高中段学校的考生和家长也应在《考生登记表》中的相应意见栏中签名。

　　（六）招生录取

　　1．坚持招生录取原则：（1）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2）遵循考生志愿的原则；（3）综合素质评定作为前置条件，按学业考试成绩择优录取的原则；（4）城乡统筹、全区统招与普通高中部分招生计划指标直接分配到校相结合的原则；（5）部分提前保送与统一学业考试招生相结合的原则。

　　2．高中段学校招生实行三个批次录取。其中，第一批次为北仑中学4班、柴桥中学5班、明港中学2班、泰河中学2班；第二批次为柴桥中学5班、明港中学10班、泰河中学4班、北仑职高职普融通班1班；第三批次为中等职业学校（包括区内职高、区外职高、普通中专、技校等）。北仑中学保送生招生提前进行，具体按《关于北仑中学2014年招生计划及拔尖创新学生培育方案的批复》（仑教〔2013〕125号）实施。

　　3．继续实行普通高中部分招生指标分配到各初中学校的招生政策。原则上先将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剔除原“三限生”招生计划部分）的65%指标按各初中学校中考报名人数（含北仑中学已经录取的保送生人数）在全区各初中中考报名学生总数中所占的比例直接分配到各初中学校，余下的35%招生指标实行按学业成绩全区统招，同时兼顾城区学校与非城区学校的均衡。原普通高中招生政策中的“三限生”计划部分（“三限生”招生计划约占该普通高中总招生计划的20%）的招生，仍实行按学业成绩全区统招的政策，到2015年，原普通高中招生政策中的“三限生”招生计划人数将全额纳入各初中的分配基数。

　　4．北仑职高部分专业实行提前招生预录取。招生具体方案由职成教科另行制定、公布。职普融通班招生方案详见附件8。跨区提前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中考；被北仑职高提前预录取的区内学生必须参加中考，但不再参加其他高中段学校录取。

　　5．普通高中的特长生招生人数应控制在1人/班，同意明港中学另外单独招美术特色班1班40人，并在5月20日前完成特长生的专业测试，5月28日将特长生招生方案（包括备取学生名单）和《2014年北仑区高中学校特长生招生报名登记表》报教育业务科备案。每位特长生限报1所高中学校，各学校按可招的特长生控制人数的120%上报备取学生数名单。

　　6．考生录取采取计算机划线定位的方式。当出现划线定位分数档相同考分的考生较多时，原则上根据该招生学校的总招生计划和相同考分的考生人数等情况将录取分数线略作上浮或下降。

　　7．普通高中录取的学生名单由各校公布，有关补招学生的毕业生学业考试成绩不得低于普高最低分数线15分，符合条件的补录学生必须事先报区教育局审批。

　　8．各初中学校必须摸清毕业学生的去向，尤其要对去区外学校就读的学生和未被录取的学生进行必要记录，保证较高的初升高比例。

　　招生工作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关系到广大学生及家长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今年招生工作仍采用网上招录系统进行操作，各校要给予理解、配合、支持，并做好家长的解释工作，认真执行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关于招生工作的各项规定，加强组织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认真听取学生、家长、教师及社会各界群众的意见、建议，妥善处理各种矛盾，坚决杜绝各种营私舞弊、违法乱纪现象的发生。

　　区教育局招生责任科室及联系电话：

　　教育业务科：具体负责管理幼儿园、小学、初中、普通高中招生，86781922；

　　职成教科：具体负责管理职业高中、外来工子女学校招生，86781923；

　　招生办：具体负责管理普通中专、技工学校招生，86781938。

　　区教育局招生举报、投诉电话：0574—86781910（区教育局纪检室）。

　　 

　　附件：

　　1．2014年北仑区省等级幼儿园招生计划

　　2．2014年北仑区小学招生计划

　　3．2014年北仑区初中、高中招生计划

　　4．2014年北仑区各高中段学校新生招生计划及录取批次

　　5．2014年北仑区职业高级中学新生招生计划及专业设置

　　6．2014年北仑区初中毕业考试及高中段学校招生录取工作日程安排

7．2014年北仑区游泳特长生招生方案

8．北仑职高职普融通育人模式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宁波市北仑区教育局

                                         2014年3月31日

附件1．2014年北仑区幼儿园招生计划
	幼儿园名称
	小小班
	小班
	中班
	大班
	小计

	
	班数
	人数
	班数
	人数
	班数
	人数
	班数
	人数
	班数
	人数

	★区中心幼儿园
	　
	　
	5
	125
	6
	180
	8
	280
	19
	585

	港务分园
	　
	　
	2
	60
	3
	90
	2
	70
	7
	220

	区早教中心
	18
	216
	
	
	
	
	
	
	18
	216

	泰河幼儿园
	　
	　
	4
	120
	5
	175
	5
	190
	14
	485

	新碶大路幼儿园
	　
	　
	2
	60
	2
	70
	2
	80
	6
	210

	新碶红梅幼儿园
	　
	　
	3
	75
	2
	60
	2
	70
	7
	205

	★新蕾幼儿园
	　
	　
	3
	75
	3
	90
	5
	175
	11
	340

	新蕾四季幼儿园
	　
	　
	4
	100
	4
	132
	4
	140
	12
	372

	太平洋幼儿园
	4
	72
	3
	72
	3
	76
	2
	70
	12
	290

	新蕾世茂幼儿园
	　
	　
	4
	100
	4
	128
	1
	35
	9
	263

	新碶仁爱幼儿园
	　
	　
	2
	60
	2
	70
	2
	80
	6
	210

	新碶供销社幼儿园
	　
	　
	2
	50
	2
	53
	1
	35
	5
	138

	★*区实验幼儿园
	　
	　
	6
	150
	2
	60
	1
	30
	9
	240

	吉的堡幼儿园
	3
	60
	4
	105
	4
	120
	4
	125
	15
	410

	里仁童苑
	4
	80
	3
	63
	3
	63
	3
	63
	13
	269

	新碶蓝天幼儿园
	　
	　
	2
	60
	2
	60
	2
	60
	6
	180

	新碶安心幼儿园
	　
	　
	2
	60
	2
	60
	2
	60
	6
	180

	★新碶仙荷幼儿园
	　
	　
	3
	75
	3
	105
	38
	114
	44
	294

	北极星幼儿园
	　
	　
	2
	66
	2
	76
	2
	86
	6
	228

	三之三幼儿园
	3
	60
	3
	60
	2
	45
	2
	45
	10
	210

	新碶小星馨幼儿园
	　
	　
	2
	55
	2
	70
	2
	70
	6
	195

	新碶芳芳幼儿园
	　
	　
	2
	40
	2
	50
	3
	60
	7
	150

	★新碶长来幼儿园
	　
	　
	3
	75
	3
	105
	3
	108
	9
	288

	博聪幼儿园
	3
	60
	3
	85
	4
	125
	3
	100
	13
	370

	新碶银杏幼儿园
	　
	　
	3
	99
	3
	114
	4
	172
	10
	385

	贝碶幼儿园
	2
	40
	4
	120
	4
	140
	2
	80
	12
	380

	新碶快乐幼儿园
	 
	 
	2
	32
	1
	30
	1
	32
	4
	94

	新碶七色花幼儿园
	　
	　
	1
	19
	2
	41
	1
	20
	4
	80

	★新碶高塘幼儿园
	　
	　
	3
	90
	4
	120
	3
	108
	10
	318

	算山幼儿园
	　
	　
	2
	66
	2
	76
	3
	129
	7
	271

	新碶宝宝乐幼儿园
	　
	　
	1
	40
	1
	42
	2
	70
	4
	152

	新碶大同幼儿园
	　
	　
	4
	120
	3
	105
	3
	120
	10
	345

	新碶永丰幼儿园
	　
	　
	1
	30
	1
	30
	1
	30
	3
	90

	★新碶京华名苑幼儿园
	　
	　
	2
	50
	3
	93
	2
	70
	7
	213

	新蕾吉利幼儿园
	　
	　
	2
	56
	2
	66
	2
	68
	6
	190

	高潮幼儿园
	　
	　
	1
	32
	1
	41
	2
	93
	4
	166


	新碶新山幼儿园
	　
	　
	2
	60
	1
	31
	1
	40
	4
	131

	新碶曙光幼儿园
	　
	　
	1
	28
	1
	32
	1
	36
	3
	96

	★开发区幼儿园
	　
	　
	8
	200
	7
	210
	9
	315
	24
	725

	蔚斗分园
	　
	　
	2
	50
	3
	90
	3
	105
	8
	245

	小港城区幼儿园
	　
	　
	4
	100
	4
	120
	4
	140
	12
	360

	小港春苗幼儿园
	　
	　
	1
	25
	2
	60
	2
	70
	5
	155

	小港东风幼儿园
	　
	　
	1
	25
	1
	30
	1
	35
	3
	90

	★*戚家山中心幼儿园
	　
	　
	4
	120
	3
	90
	3
	105
	10
	315

	小港兴港幼儿园
	　
	　
	1
	30
	1
	38
	1
	38
	3
	106

	小港启蒙幼儿园
	　
	　
	1
	25
	2
	60
	2
	60
	5
	145

	★小港中心幼儿园
	　
	　
	4
	100
	4
	120
	4
	140
	12
	360

	小港红联幼儿园
	　
	　
	3
	90
	3
	114
	3
	129
	9
	333

	*小港下邵幼儿园
	　
	　
	2
	60
	2
	76
	2
	86
	6
	222

	小港小荧星幼儿园
	　
	　
	2
	60
	2
	70
	2
	80
	6
	210

	小港育芽幼儿园
	　
	　
	2
	50
	1
	35
	1
	40
	4
	125

	小港陈山幼儿园
	　
	　
	2
	50
	1
	30
	1
	35
	4
	115

	★小港厚生幼儿园
	　
	　
	3
	75
	4
	120
	4
	140
	11
	335

	江南幼儿园
	　
	　
	2
	66
	3
	114
	3
	129
	8
	309

	小港佳乐幼儿园
	　
	　
	1
	30
	1
	35
	2
	80
	4
	145

	小港育才幼儿园
	　
	　
	1
	25
	2
	60
	1
	35
	4
	120

	*小港谢墅幼儿园
	　
	　
	2
	60
	2
	70
	2
	76
	6
	206

	*小港枫林幼儿园
	　
	　
	2
	66
	2
	72
	　
	　
	4
	138

	★大碶中心幼儿园
	　
	　
	6
	156
	7
	254
	6
	228
	19
	638

	大碶金灵幼儿园
	　
	　
	6
	198
	5
	190
	6
	258
	17
	583

	大碶银儿幼儿园
	3
	60
	8
	240
	7
	245
	7
	280
	25
	825

	大碶娃娃幼儿园
	　
	　
	1
	25
	1
	22
	1
	35
	3
	82

	大碶121幼儿园
	　
	　
	1
	20
	1
	25
	1
	25
	3
	70

	大碶谗头幼儿园
	　
	　
	1
	25
	1
	30
	1
	32
	3
	87

	★大碶惠琴幼儿园
	　
	　
	6
	168
	5
	168
	6
	224
	17
	560

	大碶凯兴幼儿园
	　
	　
	2
	66
	2
	76
	2
	84
	6
	226

	大碶宝乐幼儿园
	　
	　
	1
	30
	1
	32
	1
	38
	3
	100

	大碶供销社幼儿园
	　
	　
	3
	90
	4
	139
	4
	157
	11
	386

	大碶三江口幼儿园
	　
	　
	1
	15
	1
	20
	　
	　
	2
	35

	★霞浦九峰幼儿园
	　
	　
	2
	50
	3
	90
	3
	105
	8
	245

	霞浦幼儿园
	　
	　
	3
	84
	3
	99
	3
	114
	9
	297

	黄鹂幼儿园
	　
	　
	3
	84
	3
	99
	3
	114
	9
	297

	陈华浦幼儿园
	　
	　
	2
	56
	2
	66
	2
	76
	6
	198

	*百灵幼儿园
	　
	　
	2
	56
	1
	33
	1
	38
	4
	127

	霞浦贝贝幼儿园
	　
	　
	2
	40
	2
	60
	2
	80
	6
	180

	★柴桥幼儿园
	　
	　
	3
	90
	2
	70
	2
	70
	7
	230

	穿山幼儿园
	　
	　
	1
	30
	1
	30
	1
	30
	3
	90

	紫石幼儿园
	　
	　
	2
	60
	1
	36
	1
	42
	4
	138

	柴桥完工桥幼儿园
	　
	　
	1
	15
	1
	25
	1
	30
	3
	70

	柴桥天兴幼儿园
	　
	　
	1
	25
	1
	30
	1
	30
	3
	85

	★柴桥街道中心幼儿园
	　
	　
	2
	60
	3
	105
	3
	108
	8
	273

	后所幼儿园
	　
	　
	1
	30
	1
	35
	1
	40
	3
	105

	柴桥育苗幼儿园
	　
	　
	1
	22
	2
	27
	1
	36
	4
	85

	柴桥天一幼儿园
	　
	　
	1
	22
	1
	33
	1
	42
	3
	97

	★春晓友飞幼儿园
	　
	　
	4
	105
	4
	120
	4
	130
	12
	355

	滨海国际幼儿园
	1
	15
	1
	15
	1
	15
	1
	15
	4
	60

	★白峰中心幼儿园
	　
	　
	3
	75
	3
	90
	3
	105
	9
	270

	*郭巨幼儿园
	　
	　
	3
	75
	2
	60
	2
	72
	7
	207

	官庄幼儿园
	　
	　
	2
	50
	2
	60
	1
	35
	5
	145

	白峰轮仰幼儿园
	　
	　
	1
	25
	1
	30
	1
	30
	3
	85

	★梅山中心幼儿园
	　
	　
	3
	60
	3
	72
	3
	105
	9
	237

	合计
	41
	663
	226
	6102
	224
	7124
	253
	7860
	744
	21749

	注：带★的为辖区中心幼儿园，带*的为新建或改建幼儿园。另，大碶派舍提香幼儿园将于2015年春季开园，小、中、大各招2班，招生人数为180人；春晓丽景幼儿园计划于2015年开园，具体招生计划及时间另行发布。


附件2．2014年北仑区小学招生计划
	学校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合计

	
	班数
	人数
	班数
	人数
	班数
	人数
	班数
	人数
	班数
	人数
	班数
	人数
	班数
	人数

	蔚斗小学
	6
	234
	6
	237
	6
	235
	5
	205
	5
	190
	6
	221
	34
	1322

	小港实验学校
	5
	195
	6
	231
	6
	253
	5
	206
	5
	198
	5
	212
	32
	1295

	小港中心学校
	6
	234
	6
	232
	5
	191
	6
	228
	5
	197
	5
	205
	33
	1287

	小港第三小学
	3
	117
	3
	90
	3
	95
	2
	79
	2
	68
	2
	53
	15
	502

	小浃江学校小学部
	2
	78
	0
	0
	0
	0
	0
	0
	0
	0
	0
	0
	2
	78

	绍成小学
	5
	190
	5
	199
	4
	176
	4
	181
	4
	192
	4
	186
	26
	1124

	新碶小学
	4
	152
	4
	156
	4
	176
	4
	176
	4
	166
	4
	156
	24
	982

	华山小学
	4
	152
	5
	192
	4
	178
	4
	174
	4
	174
	4
	177
	25
	1047

	长江小学
	4
	152
	4
	154
	4
	171
	4
	176
	4
	170
	4
	169
	24
	992

	淮河小学
	4
	152
	4
	159
	4
	168
	4
	160
	4
	164
	4
	129
	24
	932

	高塘小学
	3
	114
	3
	117
	3
	133
	3
	114
	3
	123
	3
	114
	18
	715

	泰河学校小学部
	4
	152
	4
	159
	4
	172
	4
	167
	3
	131
	2
	85
	21
	866

	岷山中学小学部
	4
	152
	5
	194
	4
	175
	4
	171
	4
	149
	3
	120
	24
	961

	区实验小学
	4
	156
	4
	156
	4
	179
	4
	173
	4
	181
	4
	179
	24
	1024

	大碶小学
	5
	195
	5
	199
	5
	212
	5
	205
	5
	197
	5
	192
	30
	1200

	灵山学校
	4
	156
	4
	159
	4
	172
	4
	158
	4
	164
	4
	137
	24
	946

	博平小学
	4
	156
	4
	157
	4
	176
	4
	164
	4
	170
	4
	162
	24
	985

	霞浦小学
	4
	156
	4
	152
	3
	125
	3
	124
	4
	163
	3
	112
	21
	832

	九峰小学
	4
	156
	4
	159
	4
	174
	4
	175
	4
	167
	4
	159
	24
	990

	柴桥小学
	4
	156
	4
	149
	4
	155
	4
	161
	4
	154
	4
	124
	24
	899

	柴桥实验学校
	4
	156
	4
	156
	4
	135
	4
	151
	3
	106
	4
	119
	23
	823

	三山学校小学部
	3
	117
	3
	112
	3
	129
	3
	123
	2
	79
	2
	65
	16
	625

	白峰小学
	4
	156
	4
	141
	4
	127
	4
	136
	4
	120
	4
	106
	24
	786

	郭巨学校小学部
	2
	78
	2
	59
	2
	72
	3
	76
	3
	76
	2
	55
	14
	416

	梅山学校小学部
	3
	117
	3
	72
	2
	52
	2
	45
	2
	46
	1
	30
	13
	362

	阳光学校小学部
	
	
	
	0
	
	7
	
	9
	
	11
	
	
	2
	27

	东海学校小学部
	4
	160
	4
	185
	4
	177
	4
	179
	4
	167
	4
	168
	24
	1036

	滨海学校小学部
	6
	150
	4
	107
	1
	27
	0
	0
	0
	0
	0
	0
	11
	284

	东城小学
	3
	117
	3
	135
	3
	148
	5
	269
	4
	208
	4
	196
	22
	1073

	向阳小学
	3
	117
	3
	112
	3
	135
	5
	276
	4
	210
	4
	225
	22
	1075

	高塘小学教学点
	4
	152
	4
	143
	4
	166
	2
	86
	0
	0
	0
	0
	14
	547

	霞浦小学教学点
	3
	117
	3
	120
	4
	159
	3
	135
	2
	95
	3
	119
	18
	745

	小港中心教学点
	3
	117
	3
	120
	0
	13
	4
	230
	4
	199
	4
	227
	18
	906

	蔚斗小学教学点
	3
	117
	4
	141
	4
	165
	5
	225
	5
	231
	4
	179
	25
	1058

	小港中心托管班
	0
	0
	0
	0
	3
	108
	0
	0
	0
	0
	0
	0
	3
	108

	岷山中学托管班
	0
	0
	1
	45
	0
	0
	0
	0
	0
	0
	0
	0
	1
	45

	华山小学托管班
	0
	0
	0
	0
	0
	0
	1
	51
	0
	0
	0
	0
	1
	51

	绍成小学托管班
	0
	0
	0
	0
	0
	0
	1
	44
	0
	0
	0
	0
	1
	44

	区实验托管班
	0
	0
	1
	37
	1
	49
	0
	0
	0
	0
	0
	0
	2
	86

	博平小学托管班
	0
	0
	0
	0
	0
	0
	0
	0
	2
	103
	4
	182
	6
	285

	总计
	128
	4876
	130
	4936
	121
	4985
	123
	5232
	115
	4769
	114
	4563
	731
	29361


附件3．2014年北仑区初中、高中招生计划
	学校
	一
	二
	三
	小计

	
	班数
	人数
	班数
	人数
	班数
	人数
	班数
	人数

	联合中学
	8
	344
	8
	346
	8
	324
	24
	1014

	江南中学
	8
	344
	8
	335
	8
	321
	24
	1000

	小浃江学校初中部
	4
	172
	　
	　
	　
	　
	4
	172

	顾国和中学
	8
	344
	8
	334
	8
	319
	24
	997

	区外国语学校
	4
	172
	4
	160
	4
	176
	12
	508

	长江中学
	8
	344
	8
	325
	8
	301
	24
	970

	松花江中学
	6
	258
	6
	257
	6
	239
	18
	754

	东海学校初中部
	8
	344
	8
	332
	8
	326
	24
	1002

	泰河学校初中部
	8
	344
	7
	310
	8
	331
	23
	985

	岷山中学初中部
	4
	172
	4
	165
	4
	120
	12
	457

	大碶中学
	10
	430
	10
	420
	10
	396
	30
	1246

	霞浦中学
	5
	215
	5
	192
	5
	165
	15
	572

	芦渎中学
	7
	301
	8
	312
	8
	267
	23
	880

	芦江书院
	2
	86
	2
	94
	2
	101
	6
	281

	三山学校初中部
	3
	129
	3
	90
	3
	83
	9
	302

	白峰中学
	3
	129
	3
	88
	3
	94
	9
	311

	郭巨学校初中部
	2
	86
	2
	54
	2
	55
	6
	195

	梅山学校初中部
	2
	86
	2
	59
	2
	38
	6
	183

	江南中学枫林教学点
	0
	0
	4
	160
	3
	116
	7
	276

	滨海学校初中部
	5
	150
	4
	105
	0
	0
	9
	255

	阳光学校初中部
	　
	2
	　
	　
	　
	8
	1
	10

	北仑新疆内高预科班
	4
	160
	　
	　
	　
	　
	4
	160

	小计
	109
	4612
	104
	4138
	100
	3780
	310
	12370

	北仑中学
	10
	400
	10
	404
	10
	395
	30
	1199

	北仑中学国际班
	2
	50
	1
	29
	2
	39
	5
	118

	柴桥中学
	10
	450
	10
	455
	10
	460
	30
	1365

	泰河中学
	6
	270
	6
	275
	6
	280
	18
	825

	明港中学
	12
	530
	12
	546
	12
	542
	36
	1618

	滨海学校普高班
	2
	40
	3
	53
	0
	0
	8
	93

	滨海学校国际班
	2
	40
	1
	26
	　
	　
	　
	66

	北仑新疆内高班
	4
	160
	4
	152
	2
	76
	10
	388

	小计
	48
	1940
	47
	1940
	42
	1792
	137
	5672

	北仑职高
	29
	1325
	27
	1188
	29
	1190
	85
	3703

	小计
	29
	1325
	27
	1188
	29
	1190
	85
	3703

	区外职高
	
	100
	
	
	
	
	
	100

	普通中专
	
	150
	
	
	
	
	
	150

	技工学校
	
	150
	
	
	
	
	
	150

	小计
	
	400
	
	
	
	
	
	400


附件4：

2014年北仑区各高中段学校新生招生计划及录取批次

提前批：北仑中学：6班(2+4)，约276人(92+184)

滨海国际合作学校：4班（2+2），约80人（其中国际班面向全市招生）

北仑职高：7班（1+6），约315人

第一批：北仑中学：4班，约124人

        北仑中学国际班：2班，约50人（面向全市）

        柴桥中学：5班，约225人

        明港中学：2班，约90人

泰河中学：2班，约90人

第二批：柴桥中学：5班，约225人

        明港中学：10班，约430人
泰河中学：4班，约180人

北仑职高普职融通班  约50人

第三批：北仑职高：22班，约960人

        区外职高：约100人，招生计划另发

        普通中专：约150人，招生计划另发

        技工学校：约150人，招生计划另发

单独批次：北仑新疆内高班：4班，约160人

	附件5：
2014年秋季北仑职高招生计划一览表
	

	序号
	志愿
代码
	专业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专业性质
	学制
	计划数
	备     注
	班级

	
	
	
	
	
	
	
	总数
	其中
本区
	跨区
	跨市
	
	

	1
	ZG01
	文化艺术类
	142000
	工艺美术（职普融通班）
	职业中专
	三年
	50
	47
	3
	　
	要有美术基础，与明港中学联办
	1

	2
	ZG02
	信息技术类
	090400
	动漫设计与制作
	3+2
	三年
	40
	40
	　
	　
	以省批复文件为准，后两年在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1

	3
	ZG03
	旅游服务类
	130200
	涉外旅游
	3+2
	三年
	45
	42
	3
	　
	以省批复文件为准，后两年在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1

	4
	ZG04
	休闲保健类
	110200
	人物形象设计
	五年一贯制
	三年
	45
	40
	5
	　
	以省批复文件为准，后两年在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1

	5
	ZG05
	加工制造类
	051400
	数控技术应用
	职业中专
	三年
	90
	85
	5
	　
	高考预科班，机械方向
	2

	6
	ZG06
	财经商贸类
	121900
	物流服务与管理（物流方向）
	职业中专
	三年
	45
	40
	5
	　
	高考预科班，物流 商业方向
	1

	7
	ZG07
	财经商贸类
	121900
	物流服务与管理(国际货运代理）
	职业中专
	三年
	45
	40
	5
	　
	高考预科班，外贸方向
	1

	8
	ZG08
	财经商贸类
	121900
	物流服务与管理（文秘）
	职业中专
	三年
	45
	40
	5
	　
	高考预科班，文秘方向
	1

	9
	ZG09
	旅游服务类
	130400
	导游服务
	职业中专
	三年
	45
	40
	5
	　
	高考预科班，与凤凰山旅行社等合作
	1

	11
	ZG11
	文化艺术类
	142400
	服装设计与工艺
	职业中专
	三年
	45
	40
	5
	　
	高考预科班，服装方向
	1

	10
	ZG10
	加工制造类
	051700
	汽车制造与检修（吉利班）
	职业中专
	三年
	45
	45
	　
	　
	企业提前面试+中考：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
	1

	12
	ZG12
	加工制造类
	051300
	机电技术应用
	职业中专
	三年
	45
	45
	　
	　
	企业提前面试+中考：宁波盛道电力设备实业有限公司、宁波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等
	1

	13
	ZG13
	文化艺术类
	142400
	服装设计与工艺
	职业中专
	三年
	90
	90
	　
	　
	企业提前面试+中考：宁波申洲针织有限公司、宁波恒远制衣有限公司
	2

	14
	ZG14
	加工制造类
	051400
	数控技术应用
	职业中专
	三年
	90
	85
	5
	　
	与宁波海伯机械精密有限公司、雪龙集团有限公司、捷胜海洋等合作
	2

	15
	ZG15
	加工制造类
	051500
	模具制造技术
	职业中专
	三年
	45
	42
	3
	　
	宁波模具协会、华朔模具等合作
	1

	16
	ZG16
	交通运输类
	082800
	汽车整车与配件营销
	职业中专
	三年
	45
	42
	3
	　
	与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合办，采用“2+4”自考助学专本科连读。男生1.65米及以上，女生1.58米及以上，五官端正，口齿清晰。
	1

	17
	ZG17
	交通运输类
	081800
	物流服务与管理（港口机械）
	职业中专
	三年
	45
	40
	5
	　
	视力有要求，与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等物流人才培养基地合作。
	1

	18
	ZG18
	财经商贸类
	120100
	会计（物流会计）
	职业中专
	三年
	90
	85
	5
	　
	与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合办，采用“2+4”自考助学专本科连读。
	2

	19
	ZG19
	休闲保健类
	110200
	美发与形象设计
	职业中专
	三年
	10
	8
	2
	　
	与宁波北仑蓝钻美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合作
	　

	20
	ZG20
	信息技术类
	090400
	计算机动漫与游戏制作
	职业中专
	三年
	10
	8
	2
	　
	　
	　

	21
	ZG21
	交通运输类
	082300
	航空服务
	职业中专
	三年
	45
	41
	4
	　
	跨区域提前自主招生需面试，与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合作，第三年起自考助学专科
	1

	22
	ZG22
	旅游服务类
	130100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南苑班）
	职业中专
	三年
	45
	45
	　
	　
	区域内提前自主招生，企业面试：浙江南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

	23
	ZG23
	旅游服务类
	130100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逸东班）
	职业中专
	三年
	45
	45
	　
	　
	区域内提前自主招生，企业面试：宁波逸东酒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

	24
	ZG24
	农林牧渔类
	011500
	园林技术
	职业中专
	三年
	45
	45
	　
	　
	区域内提前自主招生需面试，与北仑及周边园林公司合作。
	1

	25
	ZG25
	财经商贸类
	121900
	物流服务与管理（龙星班）
	职业中专
	三年
	45
	45
	　
	　
	区域内提前自主招生，企业面试：宁波龙星物流有限公司
	1

	26
	ZG26
	财经商贸类
	121900
	物流服务与管理（国柜班）
	职业中专
	三年
	45
	45
	　
	　
	区域内提前自主招生，企业面试：宁波国柜物流有限公司
	1

	27
	ZG27
	财经商贸类
	121900
	物流服务与管理（天翔班）
	职业中专
	三年
	45
	45
	　
	　
	区域内提前自主招生，企业面试：天翔物流有限公司
	1

	合计
	　
	　
	　
	　
	三年
	1325
	1255
	70
	　
	　
	29

	备注：物流专业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合办，采用“2+4”自考助学专本科连读。
动漫、服装、物流、机电、汽车制造与检修有出国留学方向，主要为英国、香港等地，英语要好。


附件6．2014年北仑区高中段及以下学校招生录取工作日程安排

	类别
	内容
	时间
	备注

	幼儿园
	各辖区中心幼儿园建立辖区内在读本区籍大班幼儿数据表
	4月8-15日
	各幼儿园

	
	幼儿园报名
	5月3～5日
	各幼儿园

	小学
	小学建立本区籍毕业生数据库
	4月1-18日 
	4月18日提交业务科并库与审核

	
	小学六年级部分学生中期抽测
	4月10～11日
	4月12日(周六)各校完成阅卷

	
	民办初中

招生
	小学校长会议
	4月14日
	4月18日民办初中录取资格确认，并提交业务科审核

	
	
	推荐生名单公示
	4月15～17日
	

	
	小学地段生报名
	5月3～5日
	各小学

	
	小学地段生招生录取确认
	5月19～20日
	5月24日业务科审核

	小学

初中
	网上招录系统培训会
	4月14日（小学校长会议后）
	各初中、小学校长及教务主任

	
	东海小学一年级招生报名
	3月29日～4月2日
	4月16日前完成录取

	
	初中地段生审核、非本区小学在读的新地段生报名
	5月3～4日
	业务科向各初中

派送地段生

	
	申请地段生报名
	5月8～9日
	各学校

	
	公示申请地段生的相关信息
	5月12～14日
	各学校

	
	申请地段生名单确定
	5月15～16日
	各街道、相关学校负责

	
	公布公办中小学学位余额和各街道借读生积分入学分数线
	5月29日
	业务科

	
	上积分线借读生报名
	6月2～3日
	6月4日业务科审核

	
	上积分线借读生录取及调剂
	6月5～6日
	各公办学校

	
	借读生录取情况查询，同时公布公办教学点、民办小学及尚余学位的公办学校学位数
	6月7日
	业务科

	
	未上积分线借读生报名
	6月8～9日
	

	
	公办教学点的借读生录取及调剂
	6月16～17日
	各公办教学点

	
	二所民办小学录取及调剂
	6月19日
	向阳小学、东城小学

	
	借读生录取情况查询
	6月20日
	20日下午教科网上开启查询系统

	
	初中一年级新生报到注册
	7月1日
	各小学、初中

	
	北仑区阳光学校招生录取
	7月1日
	阳光学校负责报业务科

	初中
	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安排及高中学校招生报名
	4月16～18日
	5月14～16日初中学校上报《考生登记表》、志愿信息表、加分审批表

	
	区体育中考
	4月23～25日
	5月5日上午延缓考

	
	北仑区2014年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考务会议
	6月10日
	6月5～6日对各考点学校检查音响、保密室等准备工作

	
	各考点学校召开考务会议
	6月11日
	业务科

	
	2014年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
	6月13～14日
	业务科与各考点巡考员负责

	
	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阅卷
	6月15～18日
	6月20日左右公布中考成绩，教科网开启查分系统

	
	有疑问考生查分
	6月21～22日
	学校、业务科

	类别
	内容
	时间
	备注

	
	仑中保送生推荐，初中校长会议
	5月17日
	5月25日测试，28日录取

	
	各高中学校上报体育、艺术特长生招生备选名单
	5月28日
	业务科

	
	高中第一批录取
	6月23日
	业务科

	
	高中第二批录取
	6月25日
	业务科

	
	北仑职高跨区提前招生面试
	5月中旬
	职成教科

	
	北仑职高部分专业预录取
	6月11日
	职成教科

	
	高中（职高）第三批录取
	6月27日
	职成教科

	滨海教育集团
	滨海国际合作学校招生
	3月中下旬～6月中旬
	滨海国际合作学校


附件7：2014年北仑区游泳特长生招生方案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甬政办发〔2013〕267号）文件精神，现就做好游泳特长生招生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1．招生学校：北仑区绍成小学

2．招生年级：一年级

3．招生计划：学校在满足地段生（含申请地段生）的基础上，可招收游泳特长生不超过10人，男女比例适当。

4．招生范围：北仑区内适龄儿童

5．招生条件：幼儿园期间参加区级及以上教育（体育）行政部门组织的游泳比赛中获得前八名的适龄儿童；已学会自由泳打腿动作的适龄儿童。

6．招生时间：借读生招生工作之前完成预录取工作。

7．报名办法：符合条件的学生可根据学校校园网招生公告（四月上旬）规定的时间，持户口簿、房产证（北仑区户籍学生）和获奖证书原件到相关学校报名（借读生还须持联单）。

8．录取办法：学校教导处具体负责报名审核和预录取学生公示工作，学校体育组负责报名学生测试工作。学校在完成预录取工作当天，通过本校校园网站公布预录取学生名单，并向区教育局教育业务科备案。区教育局、区体育局全程参与和监督招生工作，区教育局监督电话：86781910。

9．测试办法：根据宁波市北仑区游泳特长生选材标准（见附件），由学校体育组负责，区教育局、区体育局监督，对所有报名符合条件的学生进行现场测试。

10．特长生管理：学生录取后学校应与家长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责任、义务和权利。特长生学籍原则上由录取学校建立，如学校学位余额不足，原则上区户籍特长生学籍仍由户籍所在地学校建立，区外户籍特长生学籍由区教育局教育业务科统一调配；电子学籍迁入顺序按照录取学生测试成绩从高到低进行。特长生要按学校要求积极参加运动训练和比赛，专项成绩差（不适宜再继续进行训练）及放弃训练的学生，退回原服务区学校就读。

另附：宁波市北仑区游泳特长生选材标准。此标准根据宁波市游泳训练中心运动员选材标准，并结合北仑区实际制定，经市游泳训练中心通过，并备案。

选材标准分身体形态（10分）、身体素质（10分）、浮力评定（10分）、游泳成绩（70分）四块，共100分。

1．身体形态：测量学生的臂展和身高，臂展身高指数[臂展（厘米）-身高（厘米）]大者为好，指数小于-2厘米不予录取。
	指数
	≥5CM
	≥4CM
	≥3CM
	≥2CM
	≥1CM
	≥0CM
	≥-1CM
	≥-2CM

	得分
	10
	9
	8
	7
	6
	5
	4
	3


2．自身素质：测试立定跳远，得分低于5分，不予录取。

	分值
	10
	9.5
	9
	8.5
	8
	7.5
	7
	6.5
	6
	5.5
	5

	男
	1.56
	1.54
	1.49
	1.45
	1.39
	1.30
	1.25
	1.23
	1.17
	1.11
	1.06

	女
	1.47
	1.43
	1.38
	1.35
	1.28
	1.20
	1.16
	1.08
	1.03
	1.00
	0.98


3．浮力评定：

一级浮力：两臂侧平伸，两腿并拢伸直，侧卧或俯卧在水中，脚不下沉能静止于水平面漂在水面上（8—10分）；二级浮力：两臂在头前伸直，两腿并拢伸直，身体以一直线能静止侧卧或俯卧在水面上，脚不下沉（5—7分）；三级浮力：姿势与二级浮力相同，但脚和腿稍沉入水中，身体倾斜度不大并能静止浮在水面上（1—4分）。

4．游泳成绩：测试50米自由泳

根据测试成绩进行排名，第一名70分，第二名65分，第三名60分，以此类推。 
附件8．明港中学与北仑职高职普融通育人模式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为推进现代职教体系构建和普通高中素质教育课程改革，进一步形成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加快实现高中段学校特色化、多样化发展，根据《宁波市职普融通育人模式改革试点实施办法（试行）》，制定方案。

1．试点学校：北仑职高、明港中学。

2．招生办法：在2014级北仑职高三年制专业招生中，遵循学生志愿按照中考成绩录取50名，组成职普融通试点班。

3．日常管理：试点班的日常管理由北仑职高负责，其中文化课教学由北仑职高和明港中学共同负责，专业课由职高负责。

4．融通办法：高一年级第一学期末，经明港中学期末试卷考核在职普融通试点班中可选拔不多于10%的优秀学生直接到明港中学随班就读，且办理电子学籍注册手续；同时，允许试点班学生根据个人意愿选择到非试点班就读。明港中学就读的学生可于学期末或学期初经学生申请、学校审核后，可转入北仑职高就读三年制专业。符合毕业条件的学生可同时取得普通高中的学历文凭（或中职学校毕业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等。

5．资源共享：试点学校应根据职普融通班级培养目标积极探索相应课程标准，在课程对接、教材开发、教学评价、师资配备、实训调度、技能考核等环节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试点职业学校的实训设施按课改教学需求向对口普通高中的师生开放。试点普通高中与职业学校文化课教研活动相互开放。

6．课程开发：试点学校应互设选修课程，普通高中要推进职业学校知识拓展、人文素养类课程建设，选派优秀师资到职业学校授课，提升职业学校学生的文化修养。职业学校要推进普通高中职业技能类选修课程建设，选派优秀专业课师资到普通高中授课，帮助普高学生掌握一定的生活技能、职业技能，开展学生职业生涯或职业规划教育。

7．加强领导：区教育局职成教科对试点工作进行常规管理并协调试点学校进行交流共享，试点学校应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制订职普融通试点工作的具体方案，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后，及时向社会公布，做好与学生、家长的沟通、宣传工作，认真落实，有效实施。试点学校应协同创新，积极探索职普融通在课程标准、学历标准、学籍管理等方面育人新模式，形成可泛化、可推广、可持续的职普融通试点工作经验。

8．试点期限：本实施办法自发文起施行，期限为一年。试点过程中如有问题和建议，可及时上报区教育局职成教科。

抄送：市教育局，区府办。
宁波市北仑区教育局综合科                    2014年3月31日印发
